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審智附民字第1號

原      告  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佩諭

訴訟代理人  邱沁妍

被      告  謝旗財

            謝新義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等案件（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經原

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

三年四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

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

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

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

嗣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如下述，核與

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謝旗財、謝新義（下合稱被告2人）自109年

起至113年11月，偽造載有原告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內

容之標籤並黏貼於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瓶身後對外販

售，因該等商品品質不良且標示不實之酒精濃度，原告屢收

到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款）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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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正函文，造成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6月（共36個月）

因停止製造銷售酒精商品，而受有此期間流失訂單喪失營業

利益之財產上損害，而原告自113年6月至同年11月開始製造

銷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之訂單總額為15萬元（平均每

月訂單金額為2.5萬元），是原告可得預期之訂單流失損害

為90萬元（計算式：2.5萬元*36個月=90萬元），以及因被

告2人上開行為致原告市場信譽受損，而受有非財產損害30

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㈠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

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被告2人復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

任何書狀。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帶民事訴訟之判決，應以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

據，刑事訴訟法第50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2人為父子，

共同經營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之明源酒

廠有限公司（下稱明源公司），被告謝旗財為明源公司之實

際負責人，被告謝新義則擔任登記負責人，詎被告2人未經

原告同意或授權，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欺騙他人

而偽造商號之犯意聯絡，於110年3月某日起，在上址明源公

司內，產製500毫升裝、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並偽造

載有製造商為原告、地址、製造日期、產品條碼等內容之標

籤後，黏貼於乾洗手液瓶身，用以表彰該等乾洗手液之製造

商為原告之私文書，並於110年5月29日以63,250元價格販賣

前揭貼有偽造商號標籤之乾洗手液55罐給太太樂國際行銷有

限公司（下稱太太樂公司）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太太樂公

司及原告之事實，業經本院以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審認無

訛並判處被告2人罪刑在案，堪信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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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

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

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損害賠償，除法律

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

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

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當事人已證明受

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

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16條、民事訴訟法

第2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最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28

06號判決意旨雖謂：「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

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自

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然按

被害公司（依法組織之法人）辛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苟若因

加害人之侵害行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僅依民法第195條

第1項後段規定命加害人登報道歉之處分，尚不足回復其商

譽及信用之損害，即與上開判決所指公司之名譽遭受損害，

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之情形有殊，固當亦非不得依被害

公司之請求，再命加害人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最高法院90

年度台上字第2026號、99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㈢查被告2人既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原告已登記之商號標籤張

貼於自製劣質酒精清潔商品上對外販售，造成本可藉由出售

表彰自身商號之同類酒精產品以獲取利潤之原告受有損害，

被告2人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茲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

是否有理由，陳述如下：

　1.營業損失部分

　　原告自被告2人上開犯行時起，即陸續在市面上發現非原告

製造生產卻標示原告商號之劣質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品，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遂自113年6月1日起全面停止製

造、販售酒精類商品直至偽造商號之商品完全回收下架為

止，此有原告提出之官網聲明資料可佐。後上開刑事案件於

113年7月29日為第一審判決，同時期之同年6月28日起原告

亦開始製造、販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並提出11

3年6月至同年11月間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訂單發

票、直至113年11月仍有被告2人偽造原告商號之乾洗手液商

品於市面流通資料等為證。若被告2人未為行使偽造私文

書、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商號犯行，原告本得於110年6月至

113年5月製造銷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而獲有價

款，為原告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是此價款之淨利，

自可認係原告因被告2人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惟原告所提

出上開113年6月至11月訂單發票之總銷售款15萬元，非等同

於被告2人實施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額，又原告並未提出其

他證據供本院審酌，本院爰以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

業利潤標準查詢系統公布之清潔用品製造業於112年度的淨

利率10%計算，認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5月之損害為87,50

0元【150,000元×10%×（35/6）月＝87,500元，小數點以下

四捨五入取整數】。從而，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營業

損失87,500元範圍內，核屬有據。　　

　2.商譽信用損失部分　

　　原告泛稱因被告2人之行為對其商譽造成無法彌補損害等

語，惟其對於商譽究竟價值若干，因本件被告2人之行為其

商譽減損若干，未見舉證證明，難謂已善盡舉證之責。蓋商

譽者，係對法人之人格價值而言，然因法人之商譽價值終究

可透過精算方式計算而得，在會計作業上亦可作為資產項

目，是原告主張其商譽受損，自應就其商譽價值若干以及受

損若干之計算方式及其證據方法，非可如自然人請求非財產

損害賠償一般，泛稱商譽受損，即請求彌補。惟本院審酌原

告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

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依據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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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之消費者客訴紀錄、對話紀錄、錄音譯文、新北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等資料，被告2人上開行為導致原

告持續收到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及退款以及新北市政府經

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當造成原告公司商譽之人格權受

損，且辛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亦因而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

倘僅命行為人登報道歉，尚不足回復原告商譽及信用之損

害，非不得再命被告2人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又本院參

以110年6月至113年6月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流

行疫情嚴重期間，此期間酒精消毒商品之需求量及價格均上

升，然具有殺菌效果之酒精產品製作門檻上非高、原告資本

總額、被告2人侵權行為手段、藉以牟利之目的、侵害商號

期間、原告所受侵害程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

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4

萬元範圍內，尚屬適當。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

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27,500元【計算

式：87,500+40,000＝127,500】，及均自起訴狀繕本寄存送

達生效翌日即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原告就此所為聲請，僅屬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之性質，至其敗

訴部分之聲請假執行，則因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㈡另依

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無庸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

理期間，未衍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

題，附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尋雲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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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雅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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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審智附民字第1號
原      告  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佩諭
訴訟代理人  邱沁妍
被      告  謝旗財
            謝新義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等案件（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嗣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如下述，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謝旗財、謝新義（下合稱被告2人）自109年起至113年11月，偽造載有原告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內容之標籤並黏貼於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瓶身後對外販售，因該等商品品質不良且標示不實之酒精濃度，原告屢收到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款）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造成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6月（共36個月）因停止製造銷售酒精商品，而受有此期間流失訂單喪失營業利益之財產上損害，而原告自113年6月至同年11月開始製造銷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之訂單總額為15萬元（平均每月訂單金額為2.5萬元），是原告可得預期之訂單流失損害為90萬元（計算式：2.5萬元*36個月=90萬元），以及因被告2人上開行為致原告市場信譽受損，而受有非財產損害3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2人復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帶民事訴訟之判決，應以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據，刑事訴訟法第50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2人為父子，共同經營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之明源酒廠有限公司（下稱明源公司），被告謝旗財為明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謝新義則擔任登記負責人，詎被告2人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商號之犯意聯絡，於110年3月某日起，在上址明源公司內，產製500毫升裝、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並偽造載有製造商為原告、地址、製造日期、產品條碼等內容之標籤後，黏貼於乾洗手液瓶身，用以表彰該等乾洗手液之製造商為原告之私文書，並於110年5月29日以63,250元價格販賣前揭貼有偽造商號標籤之乾洗手液55罐給太太樂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太太樂公司）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太太樂公司及原告之事實，業經本院以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審認無訛並判處被告2人罪刑在案，堪信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16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最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判決意旨雖謂：「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然按被害公司（依法組織之法人）辛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苟若因加害人之侵害行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僅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命加害人登報道歉之處分，尚不足回復其商譽及信用之損害，即與上開判決所指公司之名譽遭受損害，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之情形有殊，固當亦非不得依被害公司之請求，再命加害人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026號、99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2人既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原告已登記之商號標籤張貼於自製劣質酒精清潔商品上對外販售，造成本可藉由出售表彰自身商號之同類酒精產品以獲取利潤之原告受有損害，被告2人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茲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是否有理由，陳述如下：
　1.營業損失部分
　　原告自被告2人上開犯行時起，即陸續在市面上發現非原告製造生產卻標示原告商號之劣質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遂自113年6月1日起全面停止製造、販售酒精類商品直至偽造商號之商品完全回收下架為止，此有原告提出之官網聲明資料可佐。後上開刑事案件於113年7月29日為第一審判決，同時期之同年6月28日起原告亦開始製造、販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並提出113年6月至同年11月間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訂單發票、直至113年11月仍有被告2人偽造原告商號之乾洗手液商品於市面流通資料等為證。若被告2人未為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商號犯行，原告本得於110年6月至113年5月製造銷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而獲有價款，為原告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是此價款之淨利，自可認係原告因被告2人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惟原告所提出上開113年6月至11月訂單發票之總銷售款15萬元，非等同於被告2人實施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額，又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審酌，本院爰以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查詢系統公布之清潔用品製造業於112年度的淨利率10%計算，認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5月之損害為87,500元【150,000元×10%×（35/6）月＝87,50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取整數】。從而，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營業損失87,500元範圍內，核屬有據。　　
　2.商譽信用損失部分　
　　原告泛稱因被告2人之行為對其商譽造成無法彌補損害等語，惟其對於商譽究竟價值若干，因本件被告2人之行為其商譽減損若干，未見舉證證明，難謂已善盡舉證之責。蓋商譽者，係對法人之人格價值而言，然因法人之商譽價值終究可透過精算方式計算而得，在會計作業上亦可作為資產項目，是原告主張其商譽受損，自應就其商譽價值若干以及受損若干之計算方式及其證據方法，非可如自然人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一般，泛稱商譽受損，即請求彌補。惟本院審酌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依據原告提出之消費者客訴紀錄、對話紀錄、錄音譯文、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等資料，被告2人上開行為導致原告持續收到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及退款以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當造成原告公司商譽之人格權受損，且辛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亦因而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倘僅命行為人登報道歉，尚不足回復原告商譽及信用之損害，非不得再命被告2人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又本院參以110年6月至113年6月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流行疫情嚴重期間，此期間酒精消毒商品之需求量及價格均上升，然具有殺菌效果之酒精產品製作門檻上非高、原告資本總額、被告2人侵權行為手段、藉以牟利之目的、侵害商號期間、原告所受侵害程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4萬元範圍內，尚屬適當。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27,500元【計算式：87,500+40,000＝127,500】，及均自起訴狀繕本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此所為聲請，僅屬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之性質，至其敗訴部分之聲請假執行，則因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㈡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無庸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未衍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尋雲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雅琪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審智附民字第1號

原      告  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佩諭

訴訟代理人  邱沁妍

被      告  謝旗財

            謝新義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等案件（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經原

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

三年四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

    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嗣

    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如下述，核與上

    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謝旗財、謝新義（下合稱被告2人）自109年

    起至113年11月，偽造載有原告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內

    容之標籤並黏貼於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瓶身後對外販售

    ，因該等商品品質不良且標示不實之酒精濃度，原告屢收到

    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款）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求

    改正函文，造成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6月（共36個月）因

    停止製造銷售酒精商品，而受有此期間流失訂單喪失營業利

    益之財產上損害，而原告自113年6月至同年11月開始製造銷

    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之訂單總額為15萬元（平均每月

    訂單金額為2.5萬元），是原告可得預期之訂單流失損害為9

    0萬元（計算式：2.5萬元*36個月=90萬元），以及因被告2

    人上開行為致原告市場信譽受損，而受有非財產損害30萬元

    ，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

    聲明：㈠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

    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被告2人復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

    任何書狀。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帶民事訴訟之判決，應以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據

    ，刑事訴訟法第50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2人為父子，共

    同經營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之明源酒廠有限

    公司（下稱明源公司），被告謝旗財為明源公司之實際負責

    人，被告謝新義則擔任登記負責人，詎被告2人未經原告同

    意或授權，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

    商號之犯意聯絡，於110年3月某日起，在上址明源公司內，

    產製500毫升裝、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並偽造載有製造

    商為原告、地址、製造日期、產品條碼等內容之標籤後，黏

    貼於乾洗手液瓶身，用以表彰該等乾洗手液之製造商為原告

    之私文書，並於110年5月29日以63,250元價格販賣前揭貼有

    偽造商號標籤之乾洗手液55罐給太太樂國際行銷有限公司（

    下稱太太樂公司）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太太樂公司及原告

    之事實，業經本院以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審認無訛並判處

    被告2人罪刑在案，堪信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

    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

    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

    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

    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當事人已證明受有

    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

    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16條、民事訴訟法第222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最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

    判決意旨雖謂：「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

    ，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

    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然按被害

    公司（依法組織之法人）辛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苟若因加害

    人之侵害行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僅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

    後段規定命加害人登報道歉之處分，尚不足回復其商譽及信

    用之損害，即與上開判決所指公司之名譽遭受損害，登報道

    歉已足回復其名譽之情形有殊，固當亦非不得依被害公司之

    請求，再命加害人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最高法院90年度台

    上字第2026號、99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2人既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原告已登記之商號標籤張貼

    於自製劣質酒精清潔商品上對外販售，造成本可藉由出售表

    彰自身商號之同類酒精產品以獲取利潤之原告受有損害，被

    告2人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茲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是

    否有理由，陳述如下：

　1.營業損失部分

　　原告自被告2人上開犯行時起，即陸續在市面上發現非原告

    製造生產卻標示原告商號之劣質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

    品，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遂自113年6月1日起全面停止製造

    、販售酒精類商品直至偽造商號之商品完全回收下架為止，

    此有原告提出之官網聲明資料可佐。後上開刑事案件於113

    年7月29日為第一審判決，同時期之同年6月28日起原告亦開

    始製造、販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並提出113年6

    月至同年11月間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訂單發票、直

    至113年11月仍有被告2人偽造原告商號之乾洗手液商品於市

    面流通資料等為證。若被告2人未為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

    欺騙他人而偽造商號犯行，原告本得於110年6月至113年5月

    製造銷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而獲有價款，為原告

    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是此價款之淨利，自可認係原

    告因被告2人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惟原告所提出上開113年

    6月至11月訂單發票之總銷售款15萬元，非等同於被告2人實

    施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額，又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

    審酌，本院爰以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查

    詢系統公布之清潔用品製造業於112年度的淨利率10%計算，

    認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5月之損害為87,500元【150,000

    元×10%×（35/6）月＝87,50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取整數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營業損失87,500元範

    圍內，核屬有據。　　

　2.商譽信用損失部分　

　　原告泛稱因被告2人之行為對其商譽造成無法彌補損害等語

    ，惟其對於商譽究竟價值若干，因本件被告2人之行為其商

    譽減損若干，未見舉證證明，難謂已善盡舉證之責。蓋商譽

    者，係對法人之人格價值而言，然因法人之商譽價值終究可

    透過精算方式計算而得，在會計作業上亦可作為資產項目，

    是原告主張其商譽受損，自應就其商譽價值若干以及受損若

    干之計算方式及其證據方法，非可如自然人請求非財產損害

    賠償一般，泛稱商譽受損，即請求彌補。惟本院審酌原告已

    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

    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依據原告提出之

    消費者客訴紀錄、對話紀錄、錄音譯文、新北市政府經濟發

    展局要求改正函文等資料，被告2人上開行為導致原告持續

    收到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及退款以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

    局要求改正函文，當造成原告公司商譽之人格權受損，且辛

    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亦因而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倘僅命行

    為人登報道歉，尚不足回復原告商譽及信用之損害，非不得

    再命被告2人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又本院參以110年6月

    至113年6月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流行疫情嚴重

    期間，此期間酒精消毒商品之需求量及價格均上升，然具有

    殺菌效果之酒精產品製作門檻上非高、原告資本總額、被告

    2人侵權行為手段、藉以牟利之目的、侵害商號期間、原告

    所受侵害程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

    狀，認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4萬元範圍內

    ，尚屬適當。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

    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27,500元【計算

    式：87,500+40,000＝127,500】，及均自起訴狀繕本寄存送

    達生效翌日即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

    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原告就此所為聲請，僅屬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之性質，至其敗

    訴部分之聲請假執行，則因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㈡另依

    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

    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無庸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

    理期間，未衍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

    ，附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尋雲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雅琪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審智附民字第1號

原      告  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佩諭

訴訟代理人  邱沁妍

被      告  謝旗財

            謝新義

上列被告等因偽造文書等案件（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經原告提起請求損害賠償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於民國113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四月八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壹拾貳萬柒仟伍佰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00萬元。嗣原告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變更訴之聲明如下述，核與上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被告謝旗財、謝新義（下合稱被告2人）自109年起至113年11月，偽造載有原告新姿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內容之標籤並黏貼於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瓶身後對外販售，因該等商品品質不良且標示不實之酒精濃度，原告屢收到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款）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造成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6月（共36個月）因停止製造銷售酒精商品，而受有此期間流失訂單喪失營業利益之財產上損害，而原告自113年6月至同年11月開始製造銷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之訂單總額為15萬元（平均每月訂單金額為2.5萬元），是原告可得預期之訂單流失損害為90萬元（計算式：2.5萬元*36個月=90萬元），以及因被告2人上開行為致原告市場信譽受損，而受有非財產損害30萬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㈠被告2人應連帶給付原告12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2人經合法通知，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被告2人復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附帶民事訴訟之判決，應以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為據，刑事訴訟法第500條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2人為父子，共同經營址設高雄市○○區○○○路000巷00弄0號之明源酒廠有限公司（下稱明源公司），被告謝旗財為明源公司之實際負責人，被告謝新義則擔任登記負責人，詎被告2人未經原告同意或授權，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商號之犯意聯絡，於110年3月某日起，在上址明源公司內，產製500毫升裝、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並偽造載有製造商為原告、地址、製造日期、產品條碼等內容之標籤後，黏貼於乾洗手液瓶身，用以表彰該等乾洗手液之製造商為原告之私文書，並於110年5月29日以63,250元價格販賣前揭貼有偽造商號標籤之乾洗手液55罐給太太樂國際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太太樂公司）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太太樂公司及原告之事實，業經本院以113年度智簡字第13號審認無訛並判處被告2人罪刑在案，堪信真實。

　㈡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第216條、民事訴訟法第22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最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2806號判決意旨雖謂：「公司係依法組織之法人，其名譽遭受損害，無精神上痛苦之可言，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自無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精神慰藉金之餘地」，然按被害公司（依法組織之法人）辛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苟若因加害人之侵害行為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僅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規定命加害人登報道歉之處分，尚不足回復其商譽及信用之損害，即與上開判決所指公司之名譽遭受損害，登報道歉已足回復其名譽之情形有殊，固當亦非不得依被害公司之請求，再命加害人賠償其非財產上損害（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026號、99年度台上字第2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查被告2人既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原告已登記之商號標籤張貼於自製劣質酒精清潔商品上對外販售，造成本可藉由出售表彰自身商號之同類酒精產品以獲取利潤之原告受有損害，被告2人自應負連帶賠償責任。茲將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金額是否有理由，陳述如下：

　1.營業損失部分

　　原告自被告2人上開犯行時起，即陸續在市面上發現非原告製造生產卻標示原告商號之劣質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為保障消費者權益，遂自113年6月1日起全面停止製造、販售酒精類商品直至偽造商號之商品完全回收下架為止，此有原告提出之官網聲明資料可佐。後上開刑事案件於113年7月29日為第一審判決，同時期之同年6月28日起原告亦開始製造、販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並提出113年6月至同年11月間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訂單發票、直至113年11月仍有被告2人偽造原告商號之乾洗手液商品於市面流通資料等為證。若被告2人未為行使偽造私文書、意圖欺騙他人而偽造商號犯行，原告本得於110年6月至113年5月製造銷售酒精濃度75％之乾洗手液商品而獲有價款，為原告依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是此價款之淨利，自可認係原告因被告2人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惟原告所提出上開113年6月至11月訂單發票之總銷售款15萬元，非等同於被告2人實施侵權行為所受之損害額，又原告並未提出其他證據供本院審酌，本院爰以財政部稅務行業標準分類暨同業利潤標準查詢系統公布之清潔用品製造業於112年度的淨利率10%計算，認原告自110年6月至113年5月之損害為87,500元【150,000元×10%×（35/6）月＝87,50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取整數】。從而，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營業損失87,500元範圍內，核屬有據。　　

　2.商譽信用損失部分　

　　原告泛稱因被告2人之行為對其商譽造成無法彌補損害等語，惟其對於商譽究竟價值若干，因本件被告2人之行為其商譽減損若干，未見舉證證明，難謂已善盡舉證之責。蓋商譽者，係對法人之人格價值而言，然因法人之商譽價值終究可透過精算方式計算而得，在會計作業上亦可作為資產項目，是原告主張其商譽受損，自應就其商譽價值若干以及受損若干之計算方式及其證據方法，非可如自然人請求非財產損害賠償一般，泛稱商譽受損，即請求彌補。惟本院審酌原告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審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依據原告提出之消費者客訴紀錄、對話紀錄、錄音譯文、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等資料，被告2人上開行為導致原告持續收到消費者客訴、聲請退貨及退款以及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要求改正函文，當造成原告公司商譽之人格權受損，且辛苦累積之商譽及信用亦因而造成無法彌補之損害，倘僅命行為人登報道歉，尚不足回復原告商譽及信用之損害，非不得再命被告2人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又本院參以110年6月至113年6月屬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流行疫情嚴重期間，此期間酒精消毒商品之需求量及價格均上升，然具有殺菌效果之酒精產品製作門檻上非高、原告資本總額、被告2人侵權行為手段、藉以牟利之目的、侵害商號期間、原告所受侵害程度，兼衡兩造之身分、地位、經濟能力等一切情狀，認原告請求被告2人連帶賠償非財產上損失4萬元範圍內，尚屬適當。

　㈣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2人連帶給付原告127,500元【計算式：87,500+40,000＝127,500】，及均自起訴狀繕本寄存送達生效翌日即113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原告勝訴部分，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就此所為聲請，僅屬促使法院職權發動之性質，至其敗訴部分之聲請假執行，則因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㈡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10款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五、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無庸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未衍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並無訴訟費用負擔問題，附予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橋頭簡易庭　　法　官　尋雲雅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7　　日

　　　　　　　　　　　　　　　　書記官　吳雅琪



